辽宁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信用信息归集

公示修复工作指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含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房地产、住房公积金、市政公用、园林绿化等主管部门，下同）实施信用信息归集、公示、修复和管理活动，保障信用主体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辽宁省社会信用条例》《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工作指引。

第二条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使用数字住建工作平台（信用信息归集）系统开展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信用信息归集、公示、修复等相关工作。

本工作指引所称信用主体，是指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相关活动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

第三条 本工作指引所称的失信信息，是指《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地方公共信用信息补充目录》《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公共信用信息目录》中所列的对信用主体信用状况具有负面影响的信息，包括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等信息。
第四条 信用信息归集、公示、修复工作应当遵循合法合规、客观公正、及时准确、权益保护的原则，依法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得侵犯信用主体合法权益。

第五条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指导和监督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信用信息归集、公示和信用修复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信用信息归集、公示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制定全省住建系统信用信息归集、公示、修复工作制度。

（二）指导、监督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信用信息管理工作。

（三）负责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产生的信用信息在数字住建工作平台（信用信息归集）系统归集、审核、录入、公示、修复工作。

（四）统筹推进数字住建工作平台（信用信息归集）系统账号设置管理和系统间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工作。

（五）负责全省住建系统信用信息异议处理和信用修复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谁产生、谁负责、谁归集、谁更新”工作要求，负责本部门信用信息的归集、审核、报送、更新等工作，对所归集信用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时效性负责。

第七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按照《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地方公共信用信息补充目录》《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等信息纳入归集范围。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以及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不予信用公示。

涉及自然人敏感信息（如身份证号、详细住址、金融账户）的,公示前应做好‌去标识化、匿名化等脱敏处理。

第八条 按照住房城乡建设统一设定标准，对失信信息按照失信严重程度实行分类管理，划分为“轻微、一般、严重”三类。分别设置不同的公示期限，公示期限自司法、行政公务文书认定之日起开始计算。

在住房城乡建设部统一标准颁布施行前，各地不得自行设定认定标准，按照《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信用信息归集公示应当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一）系统自动归集公示。已实现与数字住建工作平台（信用信息归集）数据对接的业务系统，应当自动将产生的信用信息实时推送至数字住建工作平台（信用信息归集）。

（二）人工录入归集公示。暂未实现系统自动归集的信用信息，由产生信息的内设机构在信息形成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通过数字住建工作平台（信用信息归集）人工录入。

（三）共享获取归集公示。从其他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群团组织等单位共享获取的信用信息，由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信用管理机构统一接收、审核和录入。

第十条 信用主体依法享有信用修复的权利，除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明确规定不可修复的情形外，可在失信信息公示期限内，主动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消除不良影响，按照本工作指引的条件和程序，向失信行为认定部门申请终止公示失信信息，解除相关失信惩戒措施。

第十一条 信用主体申请信用修复，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达到最短公示期限；

（二）纠正失信行为，完全履行失信行为涉及的行政处罚、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等规定的义务；

（三）公开作出信用承诺，承诺内容应包括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并明确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相应责任；

（四）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信用主体申请信用修复，应提供以下材料：（一）纠正失信行为、履行法定义务等证明材料；

（二）信用承诺书；

（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三条 信用主体对数字住建工作平台（信用信息归集）公示的失信信息申请信用修复的，应向失信信息认定单位提出申请。

失信信息认定单位应当自收到信用修复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应当予以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一次性告知信用修复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失信信息认定单位应当自受理信用修复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作出信用修复决定。因案情复杂或需进行核查，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修复决定的，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
第十四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用信息管理工作责任制，明确分管领导、承办机构和责任人员，定期开展信用信息归集、公示、修复工作自查核查，确保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第十五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信用信息系统安全防护，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置机制，保障数据存储、传输、使用全流程安全，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信用信息。

第十六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本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信用信息归集、公示、修复工作进行监督，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有权向相关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投诉举报，受理部门应当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

第十七条 本工作指引由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

各级住建部门通过信用中国（辽宁）开展信用信息归集、公示、修复等工作，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本工作指引有效期2年，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